Discipline 紀律 對十六世紀改革宗的教會人士來說，紀律是教會一個重要的活動。對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來說，紀律是真教會（Church{\LinkToBook:TopicID=284,Name=Church}）的記號︰「那些以為教會沒有紀律，而仍然能維繫下去的人，實在是弄錯了。紀律是主所預見的，是維繫教會所必須的，也是我們不能稍離的」（《基督教要義》IV.xii.4，文藝，61995）。它是必須的，因為它建基於神的道。紀律之於教會，猶如韌帶之於身體，或是家規之於家庭；因此凡加入教會的，就應該服於教會的紀律之下。
　　紀律可分積極與消極兩方面；是透過宣講教導而給會友忠告，只有在這種工作之後，才有消極的執行教規的要求。從積極面來看，講道（Preaching{\LinkToBook:TopicID=952,Name=Preaching, Theology of 講道神學}）與教導永遠是教會最重要的工作。聖經不僅教導我們要饒恕人，也呼召我們過聖潔的生活，一切教導都是以此為目的。沒有個別的輔導和忠告，講道就像「向空氣講話」（加爾文）。教會的秩序要能維持下去，牧者就要用心關顧會友的靈性生活，這是積極的紀律，防止人犯罪；只有在積極紀律的工作之下，教會執行紀律才是有意義的，因此忠心的教導，就成了紀律第一層的根基了。
　　這種忠告不能只是來自話語的職事，它也是每一個信徒的權利與責任（太十八15～20）。自然地，「牧者與長老均應比別人更熱心地履行這個責任……這樣一來，（有關紀律的）教義才能得著它完全的權柄，產生正面的效果」（《基督教要義》，IV.xii. 10）。教會有責任引導會友，幫助他們向著成聖（Sanc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42,Name=Sanctification}）的標竿直跑。因此，我們若正確地了解講道、牧養和紀律，就知道它們是關係密切，又互為因果。不幸地，我們常誤以為紀律是消極又壓制人的，不知道它原屬講道與操練的一部分，因此是非常正面又具建設性的。
　　布塞珥（Bucer{\LinkToBook:TopicID=237,Name=Bucer 或Butzer, Martin 布塞珥}）的巨著《真正關顧靈魂之道》（Von der Waren Seelsorge, 1538），可說是改革宗（Reformed{\LinkToBook:TopicID=998,Name=Reformed Theology 改革宗神學}）教會第一本教牧學（Pastor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08,Name=Pastoral Theology}）作品，它把紀律的執行，與牧養職分和長老關心靈魂的責任聯繫在一起。巴克斯特（Baxter{\LinkToBook:TopicID=194,Name=Baxter, Richard}）一生輝煌的牧養工作，不少是得助於布塞珥的書。
　　牧者若是忠於教導，而會友仍然執迷不悟，這時教會就需要執行紀律在消極一方面的責任，亦即是要對違紀之人指責，甚至是逐出教會了。公開的錯誤一定要公開指出來（提前五20；加二11、14）。但我們一定要認識，無論我們怎樣小心謹慎地履行紀律的責任，都不能產生一個完全純淨的教會，稗子與麥子永遠會同時在我們的田地生長，直到主耶穌再來。
　　紀律是教會裡面的紀律。保羅雖然是使徒，卻從不以個人的權柄來執行紀律，總是聯同教會共有的權柄一起執行（林前五4）；亦即是透過教會推選出來的代表來做，目的不是報復，而是把迷失的肢體挽回，使他可以重新投入教會團契的生活。在紀律的背後是愛，不是苛刻，更永不應是假冒為善。
　　這就是如何使用教會鑰匙的能力了（太十八17～18）。「捆綁」與逐出是同義的，犯法的人若肯悔改，就要被「釋放」，可以重新接納他。教會執法的人怎樣才能避免極權呢？那就是透過愛的動機、至誠的禱告，祈求神的引導和權柄（太十八19～20）。
　　重建教會的紀律，正是恢復基督之榮耀的途徑，因為教會已經因著放縱，而叫基督之名受損害。我們若繼續縱容，她就會像麵酵一樣，使全團發起來（林前五6）。真實的紀律應能表達基督徒關顧之情，鼓勵人活出教會與世界不同的模式。
　　傳統上，教會把紀律與聖禮（Sacra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036,Name=Sacrament}）聯繫在一起。「不配的人」不應守聖餐（林前十一27）。教會若是實行嬰孩洗禮（Bap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82,Name=Baptism}），那麼嬰孩的雙親至少要有一個是真實的基督徒。以近代人的生活而言，婚姻問題相當複雜，離婚的人應否再婚，就不容易達到一致的意見，教會領袖的選擇與明辨是相當重要的。
　　另參︰補贖禮（Penance{\LinkToBook:TopicID=915,Name=Penance}）；

牧養運動（Shepherding Mov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077,Name=Shepherding Movement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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